深圳市第六次律师代表大会代表推选办法

一、代表资格

依照《深圳市律师协会章程》规定，律师代表大会代表应是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执业三年以上，其中在深圳市执业一年以上、具有良好的执业操守、未受过行政处罚或行业处分的深圳执业律师；

团体会员代表与个人会员代表的名额，以2007年12月31日之前在市律协登记注册为准。

二、代表名额

㈠团体会员代表

1、每个律师事务所，一名团体代表；

2、每个外地律师事务所在本市设立的分所，一名团体代表。

㈡个人会员代表

拥有二十名（含本数）以上律师的律师事务所可以选举一名个人会员代表，每增加二十名（含本数）律师可以多选举一名个人会员代表。

㈢特邀代表列席大会，名额不限。

三、推选方式

1、团体会员代表由各团体会员推举产生；

2、个人会员代表由各律师事务所律师选举产生；

3、特邀代表由市律协邀请第五届律师代表大会代表及有关方面人士列席大会。

四、资格审查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由市律师协会第五届理事会、会员与律师代表委员会、纪律委员会、秘书处及司法局律师管理处有关人员共同组成，其成员由第五届理事会任命。

团体会员、个人会员推选的代表及特邀代表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

五、推选期限

2008年元月24日（星期四）－2008年2月15日（星期五），为各团体会员、个人会员推选律师代表的期限；

在上述期限内未推选律师代表的，视为放弃；超过上述期限推选律师代表的，视为无效。

2008年2月16日（星期六）－2008年2月17日（星期日），对推选的律师代表进行资格审查；

2008年2月18日（星期一）－2008年2月19日（星期二），推选单位推选的律师代表未通过资格审查的，由推选单位另行推选。

2008年2月20日（星期三），对另行推选的律师代表予以资格审查。

2008年2月25日（星期一），在深圳律师网上正式公布律师代表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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